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110年度約僱人事助理員甄選簡章

一、依據：依「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聘僱人員僱用辦法」辦理。
二、甄選名額：約僱助理員正取1名，備取1名。候補期間為3個月，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；惟應試人員如不符合本校需求得從缺。
三、工作地點及內容：
（一）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人事室（臺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120號），工作內容：人事資訊、差勤管理、保險、獎懲、福利待遇、緩召、其他交辦事項等相關業務。
（二）工作待遇：比照約僱250薪點支給，月支約新臺幣31,175元。(需扣繳勞、健保保費、勞退)。

四、資格條件：
（一）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。

（二）具電腦操作WORD、EXCEL、INTERNET等電腦文書處理能力及撰寫文書實務經驗。
（三）品行端正、具服務熱誠、嫻熟電腦操作EXCEL及有公務機關人事室職務代理實務經驗者尤佳。
五、僱用期間：

（一）到職日起至110年普通考試錄取人員報到前一日止。
（二）錄取人員僱用期間如僱用原因消失、或經評定表現不佳時，經學校主動通知，應無條件離職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。
六、報名方式及日期：以通訊報名，自即日起至110年9 月15日(星期三)17點止。請將報名表及相關證件資料掃描檔寄至janus@tmjh.tp.edu.tw，信件主旨：甄選約僱人事助理員，並請務必電話確認報名成功，電話：28754864轉120。 
七、報名應繳表件、證件影本：
(一) 甄選報名表、切結書。（請至本校網址：http://www.tmjh.tp.edu.tw網站下載。）

(二) 簡要自傳。（如甄選簡章後附）
(三) 國民身分證(正反面)。
(四) 最高學歷證件。

(五) 相關經歷證件或離職證明書。(無者免附)
八、甄選方式：口試: 依專業能力、學識經驗、儀容舉止、表達能力、工作理念、服務熱忱等項目評分。 
 (一) 符合資格條件者，並視成績酌增候補名額1名，候補期間3個月，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，面試成績不及格者(成績低於80分者)，不予錄取，本校得從缺。
 (二) 請依前述規定報名，資料不全或不符報名規定者不再通知補件，並視為資格不符。全部報名資料恕不退件
九、甄選時間：

 (一) 符合報名資格人員(本校將不另行電話通知)請於110年9月17日星期五上午9時前到本校人事室報到並參加甄選。
(二) 考試當天進入校園須提供(正本或手機拍照紀錄，且需有日期標示)已完成疫苗第1劑接種滿14日(或)/抗原快篩檢測陰性證明(或)/PCR檢測陰性證明。
 十、附則：

(一)本案錄取報到人員，繳交之各項證件，如有虛偽不實等情事者，取消甄選資格；如經錄取，取消錄取資格，並負民事、刑事等相關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
(二)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(三)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，而導致上述日程需作變更或無法辦理時，於本校網站公告，不另行通知。
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110年度約僱助理員甄選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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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資格審查
	檢

附

證

件
	□1.繳交報名表、切結書、簡要自傳            
□2.國民身份證

□3.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考人簽章
□4.經歷證件專長或資格證明 

	 審 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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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切   結   書

立切結書人　　  　    　　 參加貴校(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)所辦理之110年度約僱助理員甄選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，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，已報到者應即離職，其涉及偽造文書或違反聘約者，願意負相關法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，特此切結。

1、 具有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。

2、 資料偽造不實情事或違反公務員任用法規定。

3、 無法於規定時間內繳交有關證件。

4、 經錄取後，未於規定時間報到。

             此致

  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
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通　訊　處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電　　　話：

中   華   民   國　110  年　     月        日
簡 要 自 傳

	姓名
	
	性別
	
	出生日期
	  年  月  日
	

	一、學習生涯

	二、經歷

	三、家庭狀況：

	四、參加本校甄選原因：

	五、工作理念、願景與自我期許：

	六、特殊工作成績表現：

	七、其他：


